
广州海珠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勘察设计资格审查报告

一、基本信息

1.项目名称：广州海珠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勘察设计

2.招标人：广州市海珠区林业和湿地管理局

3.招标代理机构：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

4.资格审查时间及地点：2025年 11月 18日下午 14点，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445号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5

楼第 2评标室

5.审查依据：《广州海珠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文件》（2025年 10月版）、《投标须知通用

条款》及相关法律法规

6.审查委员会组成：共 7名成员，均为从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随机抽取的技术、经济等方面专家，无招

标人代表，分别是

二、投标单位概况

本次招标共有 3家单位递交投标文件，均完成电子投标文件递交及解密，具体信息如下：

1.（主）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；（成）中煤湖北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；（成）中规

院（北京）规划设计有限公司

2.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

3.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三、资格审查标准及结果

依据招标文件附件 1《资格审查表》，对 3家投标单位的资格进行逐项审查，审查结果如下：

序号 审查项目 （主）广州市城市规划
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
公司等联合体

中国市政工程华北
设计研究总院有限
公司

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
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审查
结论

1 投标文件中有法定
代表人证明书，委托
代理签署时附法定
代表人授权书

提供联合体主办方法
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授
权书（如有），符合要
求

提供法定代表人证
明书及授权书（如
有），符合要求

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
书及授权书（如有），
符合要求

通过

2 投标人资质满足招
标公告规定

联合体主办方具备城
市规划勘测设计甲级
资质，成员单位分别具
备地质勘察甲级、规划

具备市政工程设计
综合甲级资质，符
合要求

具备建筑工程设计综
合甲级资质，符合要求

通过



设计甲级资质，符合要
求

3 项目负责人资格满
足招标公告规定

联合体主办方拟派项
目负责人具备园林绿
化设计相关专业正高
级职称，符合要求

拟派项目负责人具
备市政工程相关专
业高级职称，符合
要求

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
风景园林相关专业高
级职称，符合要求

通过

4 已按规定格式签署
《投标人声明》

按招标文件格式签署，
内容完整、盖章规范

按招标文件格式签
署，内容完整、盖
章规范

按招标文件格式签署，
内容完整、盖章规范

通过

5 不存在《全国失信惩
戒措施基础清单》中
“取消投标资格”情形

通过“信用中国”“国家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统”查询，无相关惩戒记
录

通过“信用中国”“国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示系统”查询，无相
关惩戒记录

通过“信用中国”“国家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统”查询，无相关惩戒记
录

通过

6 不存在《投标须知通
用条款》第 1.5款禁
止情形

无禁止情形（非招标人
附属机构、无利害关
系、无控股关系等）

无禁止情形（非招
标人附属机构、无
利害关系、无控股
关系等）

无禁止情形（非招标人
附属机构、无利害关
系、无控股关系等）

通过

7 外国/港澳台设计企
业合作设计情况

非外国或港澳台设计
企业，无需提供

非外国或港澳台设
计企业，无需提供

非外国或港澳台设计
企业，无需提供

通过

8 企业及项目负责人
在广州公共资源交
易中心企业库登记

企业及拟派项目负责
人均已完成登记，信息
在有效期内

企业及拟派项目负
责人均已完成登
记，信息在有效期
内

企业及拟派项目负责
人均已完成登记，信息
在有效期内

通过

9 联合体投标符合招
标公告规定

提交联合体协议，明确
主办方及成员权利义
务，符合要求

非联合体投标，不
适用

非联合体投标，不适用 通过

四、审查结论

经审查，3家投标单位均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资格要求，无“否”项审查结果，全部通过资格审查，可

进入下一阶段（投标文件有效性审查、技术文件评审等）。

审查委员会成员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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